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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4年 12月 14日我公司正式委托四川云环环保服务有限公司开展钛精矿

25万吨/年、综合利用废弃低钛资源 10万吨/年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4

年 12月 17日在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环评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及生态环境部

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就《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修订发布答记者问

相关要求，我公司于 2025年 2月 27日至 3月 12日在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会网

站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并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安宁村等处进行了现场张贴公

示，于 2025年 3月 4日、2025年 3月 5日分别在《攀枝花日报》进行了报纸公

示；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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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

称及联系方式、环评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评工作程序及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日期为 2024年 12月 17日。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于2024年12月17日在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上进行了第一次环

评公示，公开内容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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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开截图

2.2.2 其他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未采取其他方式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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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

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于2025年2月27日至3月12日在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会网站进行了征

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公示内容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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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本项目

于 2025年 3月 4日、2025年 3月 5日分别在《攀枝花日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公示内容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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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日报》一次刊登内容 《攀枝花日报》二次刊登内容

3.2.3 张贴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限为10个工作日，现场张贴公示时间为2025年3月3

日至3月14日，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地点周围5km范围内敏感点对《盐边县楚财

矿业有限公司钛精矿25万吨/年、综合利用废弃低钛资源10万吨/年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张贴公示，张贴地点有项目所在地、安宁村等地

点，公示情况见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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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安宁村

图 3-4 公示栏张贴公示照片

3.2.4 其他

本项目除网络、报纸、张贴方式外未采取其他方式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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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未采取深度公众参与合理性分析：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

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说明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影响方面未有质疑性意见，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本项目不需要

采取深度公众参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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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采纳情况。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公众意

见未采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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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示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要求，在

《盐边县楚财矿业有限公司钛精矿 25万吨/年、综合利用废弃低钛资源 10万吨/年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完成后，于 2025年 4月 1日通过攀枝花市环保产业协

会网站进行了报批前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以及环境保护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公开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众参与说明及公众意见表。

公开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的内容。公

开时间、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

规定。

6.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通过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公参说明

报批前全本公示，我公司网站为对外公开，网址为：工程建设验收公示网。公

示截图如图 6.2-1。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相关环保投诉、环保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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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报批前公示截图

7其它

本项目在首次信息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无存档

备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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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诚信承诺

盐边县楚财矿业有限公司钛精矿 25万吨/年、综合利用废弃低

钛资源 10万吨/年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调查真实性负责说明材料

盐边县楚财矿业有限公司拟投资 9000 万元在安宁工业园区建设钛精矿 25

万吨/年、综合利用废弃低钛资源 10万吨/年项目，建设内容：建设 1条钛中矿干

燥及磁选生产线，1条废弃低钛资源综合利用及烘干生产线。

钛中矿干燥及磁选生产线：年处理钛中矿 20万吨（钛品位 38%），年产钛

精矿 15万吨，次钛精矿 1.2万吨，次铁精矿 1.4万吨。主要设置烘干机、冷却

筒、干磁选等设备设施，烘干机采用下吸式生物质燃气发生炉产生的炉气作为

热源。

废弃低钛资源综合利用及烘干生产线：采用干选厂除尘灰作为原料，年处

理低钛资源 10万吨（钛品位 25.78%），年产钛精矿 3.8万吨。同时利用该生产

线烘干机烘干浮选钛精矿 10万吨。主要设置球磨机、磁选机、螺旋分级机、悬

振锥面选矿机、烘干机等设备设施，烘干机采用下吸式生物质燃气发生炉产生

的炉气作为热源。

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本项目环评需要进行项目公示及公众

参与调查工作。公示及公众参与调查的具体办法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中的相关规定，选择了网络平台公开、报纸公开、粘贴公告相结合的方式。

以上工作全部由盐边县楚财矿业有限公司负责，公司对公众调查内容的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并承担全部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说明！

盐边县楚财矿业有限公司

2025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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